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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全覆盖操作流程图

区发改等部门将年度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核准情况抄送区审计机关；

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在规定时间内，将审计项目情况报送区审计机关。

区审计机关根据建设单位报审情况，编制年度投资审计计划，报区政府批

准后组织实施。

根据年度计划分类实施审计。

1 亿元以上（含 1 亿元）城乡建设建

设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，由区审

计机关选取重点项目直接审计。

未选取的 1 亿元以上的项目及 1 亿元以下

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，由主

管部门和建设单位自行组织委托审计。

建设单位按照审计机关要求，报

送审计所需资料。

区审计机关必要时对备案的项目

进行检查和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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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规定时间内，审计中心出具审核意见书。

审计报告或审核意见书，做为调整项目概算，办理工程价款结算和竣工财务决算批复依据之一。


